
附件1

宜昌市环保局贯彻落实《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环保执法“零点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坚决向污染宣战，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特制订宜昌市环保局贯彻落实《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环保执法“零点行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进一步增强企业环境保护的守法和自律意识，进一步提升我市水环境质量，进一步保障群众饮用水源安全。

二、检查的重点及范围

1．未批先建的建设项目；

2．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非法投入生产的企业；
3．超标、超总量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
4．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5．无视环保法律法规，屡查屡犯，拒不整改的废水排放企业；
6．私设暗管或其他规避监督方式恶意偷排水污染物的企业；
7．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的违法排污企业；
8．高环境风险涉水企业；
9．省级以上媒体曝光的环境违法企业，以及领导批示督办（转办）案件等。
三、组织形式

全市环保执法“零点行动”实施，采取各地自行组织、市局抽查督查的方式进行。
   （一）市、县（市、区）两级环保执法“零点行动”在省环保厅统一领导下，同步实施，同步开展，同一时间（2014年7月1日0：00）组织实施。各地环保部门负责向当地领导报告，各检查组负责现场抽查督查，掌握和收集情况。
   （二）各县（市、区）要结合辖区水环境质量、日常执法监管等情况，合理安排检查人员、受检企业和检查路线。检查小组一律由局领导带队赴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市、县（市）及夷陵区检查企业各不得少于9家。
   （三）每个检查组须配有环境监察人员、环境监测人员和业务科室等有关人员，对每个受查企业必须进行现场采样和监测分析，及时获取相关证据。必要时可请公安机关参加，也可邀请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闻媒体记者等全程参加。
四、市局抽查督查安排

市环保局将组成抽查督查组对各县（市、区）环保执法“零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现场抽查督查。各抽查督查组组成人员及督查县（市、区）如下。

	组别
	组 长
	成 员
	检查县市区
	联络员

	一组
	刘彦才
	陈波平
胡文渊
徐  勇
尹 露
	猇亭区
秭归县
	徐  勇

	二组
	杨晓东
	吴鄂飞
朱  钧
吴小忠
胡昌灿
	长阳县
夷陵区
	吴小忠

	三组
	刘顺安
	商庆华
张体敬
卢宜龙
赵 亮
	五峰县
高新区
	卢宜龙

	四组
	杜高胜
	周夏怡
李登峰
曾  勇
杜彦彬
	远安县
伍家岗区
	曾  勇

	五组
	毛希勇
	尚有乾
李功伟
熊安新
刘明旻
	枝江市
点军区
	李功伟

	六组
	卢彩容
	王玉凡
杨立文
于  楠
易  阳
	宜都市
兴山县
	杨立文

	七组
	方  建
	张  龙
刘  俊
李云霄
张 珊
	当阳市
西陵区
	刘  俊



五、有关要求

（一）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市、县（市、区）环保部门要高度重视，坚持把此项活动作为贯彻实施湖北省环境保护“三大行动”、坚决向污染宣战的重大举措抓紧抓实。“一把手”局长要亲自部署，靠前指挥，合理安排检查人员、受检企业和检查路线。要选派环境监察、监测、宣教等专业骨干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直赴重点地区、重点目标、重点企业进行突击抽查检查。对发现、查实的违法企业，要当场固定证据，并认真做好现场勘察、调查询问和取样监测等取证工作。
（二）要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要按照全省打击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行动和“十个一律”的总要求，切实做到铁腕执法，铁面问责。要认真贯彻落实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对查实的环境违法行为，要从快、从重、从严进行处理，该立案的要立案，该移送的要移送，该停产整治的要停产整治，该按日计罚的要按日计罚，该追究法律责任的要追究法律责任，坚决杜绝有案不立、有案不移、以罚代管、重罚轻管等问题发生，坚决维护环保法律法规和环境执法权威。
（三）要严明工作纪律。各单位要加强执法保密教育，环保执法“零点行动”实施未开展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被检企业通风报信，更不得在执法工作中包庇环境违法行为。对检查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要依法、及时进行查办，有效打击环境违法行为。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重点环境问题的披露和典型环境违法案件查处情况的跟踪报道工作，起到处罚一个、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的作用。要通过扎实的工作作风、忘我的敬业精神、务实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整个活动的宣传报道和媒体联系等工作由市局宣教中心负责。
各单位环保执法“零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及附表填报一并请于2014年7月3日17：00之前上报市环保局。
联系人：杨立文
联系方式：0717-6445453

邮  箱：583103570@qq.com
附  表：县（市、区）环保执法“零点行动”工作有关情况统计表
附表：
县（市区）环保执法“零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统计表
	县（市区）
	检查分组组数
	检查参加人员数
	现场突击检查企业数
	环境污染问题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数
	下一步工作措施

	
	
	
	
	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企业数
	其中：未批先建企业数
	违反“三同时”制度企业数
	私设暗管或其他规避监督方式偷排水污染物的企业数
	超标或超总量排污企业数
	其他违法行为企业数
	
	拟立案实施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
	拟实施停止生产或停产整治企业数
	拟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案件数

	合计
	
	
	
	
	
	
	
	
	
	
	
	
	




